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 

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的建議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就選舉管理委員會 (下稱 “選管會 ”)發表的《行政
長官選舉活動指引的建議》 (下稱“擬議指引” )，徵求議員
的意見。  

背景  

2.  選管會按照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 (第 541 章 )第 6(1)
條，獲授權發出有關進行選舉和監督選舉的指引。發出指引

的目的，是要按照公平及平等的原則，為進行選舉活動制訂

行為守則和指示，並透過簡明的語言，說明候選人應如何遵

守有關的選舉法例，以免他們不慎違反指引的規定。  

擬議指引  

3.  行政長官選舉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日舉行。選管會
為進行和監督該選舉制定了一套擬議指引。擬議指引以二零

零二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指引為基礎，並作出適當的修訂，以

反映從最近的選舉中取得的經驗，及收到的改善提議。在適

當的情形下，擬議指引包括了一些在 2003 年區議會選舉活動
指引以及 2004 年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引入的新條文。相對於
二零零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，擬議指引所建議的主要

修訂載於附件。  

公開諮詢  

4.  選管會正就擬議指引進行諮詢，為期 14 天的諮詢期由
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。在諮詢期間，歡迎公眾

人士就擬議指引向選管會提出意見及作出書面申述。他們也

可以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公開諮詢大會上，向

選管會提出口頭申述。選管會在落實指引和向候選人及市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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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前，會考慮在諮詢期間接獲的意見。正式的指引會在二

零零五年五月下旬，在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開始前公開發

布。  

5.  擬議指引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發布，及於同日
分發給各議員。  

徵詢意見  

6.  謹請議員對擬議指引提出意見。議員也可在二零零五
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截止日期前，把意見直接寄交香港灣仔港

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 10 樓選管會秘書處，或傳真 (傳真號碼：
2511 1682)或電郵 (eacenq@reo.gov.hk)至該處。  

 

 

 

選舉事務處  
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 

LL0300c 

  



 

附件  
 

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的建議  
相對於二零零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的主要修訂  

相關章目  主要修訂  

第一章  
引言  

z 列出了行政長官選舉的規管法例，以便參

考 (第 1.2 至 1.12 段 )；以及  

z 更 清 晰 解 說 指 引 的 目 的 (第 1.14 至 1.15
段 )。  

第二章  
選舉委員會  

z 加入一段落，以解釋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(第
2.2 段 )。  

第三章  
候選人的提名  

z 加入注意事項，提醒候選人遵守有關簽署

提名的規定的重要性 (第 3.7(a)段 )；以及  

z 增加一個例子，以說明在提名期內，如何

將已遞交給選舉主任的提名表格作出更正

(第 3.11 段 )。  

第五章  
投票及點票安
排  

z 重組本章節，以便更易閱讀；  

z 加入監管投票及點票期間選民的行為及與

選民溝通的規則，以及維護投票保密所採

取 的 措 施 (第 5.13、 5.16、 5.31、 5.34 及
5.36 段 )；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更詳盡解釋如何決定選票是

否有效 (第 5.41 段 )；以及  

z 增加一個新部分，列明選舉後文件處置的

程序 (第 5.44 至 5.46 段 )。  

第八章  
選舉廣告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更詳盡界定選舉廣告的範圍

及定義。因應 2004 年立法會選舉報告第
14.60 段的建議，擬議指引加入新條文，說
明在任的候選人於選舉期間或之前在網上

展示的工作表現報告，如為促使或阻礙候

選人在選舉中當選而發布的，均會視為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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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章目  主要修訂  

舉廣告 (第 8.3 至 8.5 及 8.55 段 )；  

z 詳列如何將旨在阻礙某候選人當選而發布

的 選 舉 廣 告 計 入 選 舉 開 支 (第 8.7 至 8.8
段 )；  

z 詳列如何計算張貼選舉廣告的商業或非商

業位置的價值  (第 8.16 段 )；  

z 引入新條文，說明如果候選人網站的內容

有所更改，候選人必須作出新的聲明，並

向選舉主任繳存網頁的 2 份修訂文本 (第
8.41 段 )；以及  

z 增加一新段，說明在免費投寄安排下，給

郵政局處理的摺疊形式選舉廣告應如何封

口 (第 8.66 段及附錄三 )。  

第九章  
選舉聚會  

z 就向警方提交的選舉聚會或公眾遊行的通

知書的詳情及規定，予以更新 (第 9.7、 9.8
及 9.12 段 )；以及  

z 加入了由警務處處長發出的進行選舉活動

安全指引 (第 9.11 段及附錄五 )。  

第十章  
在選民的居所
和辦公地方、
所屬組織所在
的樓宇、經常
出入的樓宇進
行競選活動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更詳盡界定競選活動的定義

(第 10.1 段 )；  

z 引入新條文，要求所有有關組織或樓宇的

管理機構公平和平等地對待所有候選人，

而非就他們提出的每宗申請作個別處理 (第
10.8 段 )；  

z 引入新條文，要求所有在提名期內於私人

樓宇顯示任何宣傳物品 (包括看來並非與選
舉有關的物品 )的人士，向有關的管理機構
作出書面聲明，表明他們是否候選人，或

是否有意參選 (第 10.11 段 )；以及  

z 加入了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進行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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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章目  主要修訂  

選活動而印備有關個人資料私隱的指引 (第
10.15 段及附錄八 )。  

第十一章  
競選廣播、傳
媒報道及選舉
論壇  

z 就 2004 年立法會選舉報告第 14.57 段至
14.58 段的建議，引入新條文以澄清不必依
據《廣播條例》領牌的服務提供機構，可

在全港各處播放選舉廣告 (第 11.2 段 )；  

z 引入新條文，容許候選人自由參與與選舉

無關的節目，當中“平等時間”原則並不

適用 (第 11.3 段 )；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指出廣播機構所作的評論，

若旨在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

當選，而當中若有提述可令人認出被促使

或被阻礙當選的候選人的身分，則有關評

論會被視為選舉廣告 (第 11.7 段 )；  

z 修訂有關條文，以澄清身為嘉賓主持者，

在已公開表明有意參選後，或在選舉期內

(如他成為候選人 )，不應以該等身分參與
任何節目 (第 11.8 段 )；  

z 修訂有關條文，以澄清任何人如因履行合

約而須以節目主持，經常參與節目者或歌

手的身分在演出中亮相，該人應盡最大努

力要求有關的負責人不要在他表明有意參

選後，或在選舉期內 (如他成為候選人 )，
在任何傳媒中播放他亮相的部分 (第 11.9
段 )；以及  

z 引入新條文，要求廣播機構邀請所有候選

人出席選舉論壇，並呼籲學校等團體邀請

所 有 候 選 人 出 席 該 類 論 壇 (第 11.15 至
11.17 段 )。  

第十二章  
使用揚聲器材
及廣播車輛  

z 就揚聲器一詞增加一項釋義 (第 12.3 段 )；  

z 修 訂 有 關 條 文 ， 列 明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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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章目  主要修訂  

例》，使用傳聲筒或其他擴音裝置或器具

造成滋擾，即屬違法 (第 12.4 段 )；以及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提醒候選人遵守交通規則，

包括有關座位、配用安全帶等的規定，以

及不得在移動中的車輛站立 (第 12.6 段 )。  

第十三章  
在學校內進行
或有學生參與
的競選活動  

z 就在 2002 年行政長官選舉報告書第 12.4
至 12.5 段的建議，增加新一章。本章的內
容改編自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 13 章。  

第十四章  
投票站外拉票
活動的禁制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指出選舉主任應向候選人發

出通知書，要求他們拆除在投票日張掛在

禁 止 拉 票 區 內 私 人 樓 宇 的 選 舉 廣 告 (第
14.12 段 )。  

第十五章  
票站調查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指明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人

士 或 機 構 的 詳 情 會 於 投 票 日 前 向 公 眾 公

布，並張貼於投票站 (第 15.4 段 )。  

第十六章  
選舉開支及捐
贈  

z 修訂有關條文，說明 “候選人 ”一詞包括在
選舉的提名期結束前的任何時間曾公開宣

布有意參選的人士，不論他是否已經遞交

候選人提名表格，或其提名表格遞交後被

選舉主任判定為無效 (第 16.2 段 )；  

z 修訂有關條文，詳述遞交給總選舉事務主

任的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報書及

聲明書的截止日期，以反映《選舉 (舞弊及
非法行為 )條例》 (第 554 章 )在這方面的最
新修訂 (第 16.23 段 )；以及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提醒候選人如在提交的選舉

申報書內，作出明知或理應知道屬虛假達

關 鍵 程 度 ，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陳

述，即屬作出舞弊行為 (第 16.26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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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章目  主要修訂  

第十七章  
舞弊及非法行
為  

z 增加一段落，指明沒有向選舉主任提供選

舉廣告的印刷詳情或繳存該廣告的文本的

候選人，即屬違法。不過，該候選人可向

法庭申請作出命令，根據某些情況要求寬

免他應承受的刑罰 (第 17.25 段 )。  

第十八章  
擅用他人名義
行為  

z 進一步說明為何須要書面同意表示支持，

以及何謂  “支持 ”  (第 18.1 段 )；  

z 進一步說明有關使用擔任職位人士的職銜

的詳情 (第 18.4 段 )；  

z 進一步說明如果候選人的照片出現在另一

候選人的選舉廣告內以示支持，該候選人

是否須分擔有關選舉廣告的開支 (第 18.9
段 )；  

z 增加一項新規定，建議在選舉廣告內的照

片加上標題，以盡量減少有關同意作出支

持的誤會 (第 18.10 段 )；以及  

z 引入新條文，要求候選人在分發選舉廣告

時不要夾附任何人士、團體、政府機構或

政府部門發布的物品 (第 18.11 段 )。  

第十九章  
政府官員及候
選人出席公開
活動  

z 引入新條文，提醒公務員在參與競選活動

時 ， 應 遵 守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發 出 的 規 則 (第
19.2 段 )；以及  

z 新加入第四部分：“主要官員” (第 19.9
至 19.12 段 )。  

第二十章  
投訴程序  

z 引 入 新 條 文 ， 指 出 向 被 投 訴 者 發 出 警 告

前，應作出合理的努力以聯絡該人士，並

給予他一個合理機會作出解釋 (第 20.14(b)
段 )。這款條文已包括在區議會選舉活動指
引內。  

 

  


